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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
关于选任破产管理人的公告

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裁定移送本

院破产清算案件共计 2件，由本院进行审理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本院决定采取摇珠方

式选任破产管理人。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企业名称

1、许昌神木园林有限公司

2、许昌中城商贸有限公司

该两件案件为“执转破”案件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机构为已编入河南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

名册中许昌地区一、二级管理人；

2、截至本公告之日，一级管理人正在办理的破产清算

案件有 4件超过 1年未结，二级管理人正在办理的破产清算

案件有 2件以上超过 1年未结，不具备申报条件；

3、具有稳定的管理人业务团队，派驻本案人数不得少

于 3人，确保案件能按照法院的要求及时结案;

4、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 3 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

不良记录；

5、申报机构须承诺，在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过程中及清

算程序结束后负责信访事项协调、处置(在摇号确定管理人

时一并提交)；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申报管理人的机构可以在申报期限届满前在许昌破产

管理人协会群内报名，也可以现场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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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选任方式

本院民二庭将移交技术科，于 2024年 12月 24日上午 10

时 00 分，在已报名的管理人机构中进行摇号确定一家破产

管理人办理(预参加摇号的中介机构需指派人员携带授权委

托书准时到达本院参加摇号，未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摇

号的管理人机构，视为放弃参加本次破产管理人选任。如申

报机构只有 1家，经审查申报机构不存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

定的不能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情形的，本院将直接指定该机构

为该组破产清算案件的破产管理人)。

五、报名时间、报名地点和联系人

报名期限截至 2024年 12月 23日 12时。

报名地点：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民二庭 413办公室。

联系电话： 5775062；17839138078    

联系人：孙胜利、李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   


